重庆市渝中区生态环境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渝中环罚〔2026〕4号
成都乐鑫盛劳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C5GMFC4A


法定代表人：罗兴友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益州大道北段366号2栋15层1502号
一、环境违法事实、证据和陈述申辩（听证）意见、采纳情况及裁量理由

2026年1月11日0时15分，我局执法人员接到群众投诉，投诉人反映重庆医科大学袁家岗校区附近重医地铁站工地正在使用机具产生噪声扰民。执法人员于2026年1月11日0时27分到达该工地开展检查，发现你单位在未取得城市管理或者住房城市建设部门的夜间施工证明的情况下，在承建的重庆轨道交通27号线土建工程06标项目重医车站、1号风亭、2号风亭结构及防水工程工地正使用1台泵车进行浇筑作业，施工中产生噪声扰民。
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为凭：

1.2026年1月11日0时15分交办的夜间投诉转办单（案件编号：202601110001）；

2.2026年1月11日对成都乐鑫盛劳务有限公司所作《现场检查（勘察）笔录》；
3.2026年1月15日对成都乐鑫盛劳务有限公司被委托人李雪峰所作《调查询问笔录》；

4.我局执法人员于2026年1月11日0时28分至0时47分拍摄的《视听资料》。
证据1-4证明2026年1月11日凌晨，成都乐鑫盛劳务有限公司在未办理夜间施工证明的情况下，在承建的重庆轨道交通27号线土建工程06标项目重医车站、1号风亭、2号风亭结构及防水工程工地使用1台泵车进行浇筑作业。
5.你单位提供的成都乐鑫盛劳务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罗兴友的身份证复印件、被委托人李雪峰的授权委托书原件及身份证复印件、劳动合同书复印件。

证据5证明：（1）违法主体为成都乐鑫盛劳务有限公司；（2）罗兴友为成都乐鑫盛劳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3）李雪峰代理成都乐鑫盛劳务有限公司接受本案调查合法有效。

6.你单位提供的《重庆轨道交通27号线土建工程06标项目重医车站、1号风亭、2号风亭结构及防水工程施工劳务分包合同》复印件；

7.2026年1月11日，我局执法人员向你单位作出的《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渝中环违改〔2026〕3号）及送达回证；

8.2026年1月10日夜间、1月11日凌晨“民呼我为”投诉转办单（编号：02002601110032、02002601110067、02002601110064）。
证据5-8证明：（1）你单位为重庆轨道交通27号线土建工程06标项目重医车站、1号风亭、2号风亭结构及防水工程工地的分包人；（2）该项目夜间排放工地噪声扰民；（3）我局执法人员要求你单位停止违法夜间施工作业，你单位由于当晚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无法中断，夜间持续产生噪声扰民。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第六十二条第一款“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需要夜间进行产生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的，施工单位应当取得城市管理或者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的证明，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公示或者以其他方式公告附近居民”的规定。
我局于2026年3月18日作出《重庆市渝中区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听证）告知书》（渝中环罚告〔2026〕4号）并送达你单位受委托人李雪峰，告知你单位陈述申辩权和听证申请权，你单位在告知的期限内没有进行陈述申辩，也未申请听证。

重庆市渝中区生态环境局集体审议认为：2026年1月11日凌晨，你单位未办理夜间施工证明，在承建的重庆轨道交通27号线土建工程06标项目重医车站、1号风亭、2号风亭结构及防水工程工地正使用1台泵车进行浇筑作业，施工中产生噪声扰民，构成环境违法行为，且在执法人员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后，仍未停止浇筑作业，违法行为未整改，应当为上述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及其履行方式、期限

依据《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第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拒不改正的，可以责令暂                   停施工：（二）未按照规定取得证明，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夜间进行产生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的”的规定，参照《重庆市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渝环规〔2025〕6号）文件精神，以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因子及计算公式计算处罚金额：（1）个性裁量因子1个：施工噪声排放时间为一般时期，裁量等级为1；（2）共性裁量因子5个：两年内未受到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等级为1；基本配合调查，裁量等级为2；受处罚金额10万元以下，裁量等级为1；两年内因生态环境问题被投诉、信访或举报次数为0，裁量等级为1；违法行为未造成突发环境事件，裁量等级为1；（3）修正裁量因子2个：整改措施未落实，裁量等级为1；主观过错程度故意，裁量等级为1。我局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贰万贰仟玖佰叁拾柒元伍角。

罚款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银行缴纳。请及时与重庆市渝中区生态环境局联系缴款票据开具事宜，联系电话：023-63315225。逾期如不缴纳，重庆市渝中区生态环境局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重庆市江津区人民法院起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重庆市渝中区生态环境局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四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重庆市渝中区生态环境局    
                            2026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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